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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《上市公司股权激

励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十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激励计划”）相关事项及聘任副总经理议案进行了审核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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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拟实施的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经

核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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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作出较为全面并且准确的综合评价。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

计划的绩效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，并具有可操作性，能够达到考核效果

并有效约束激励对象。

综上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、综合性及可操作

性，考核指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束效果，

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

合法权益，同意《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

考核管理办法》，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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